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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5_A4_A7_E5_c79_643971.htm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

进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优化生源结构，健全激励机制

，保障博士生培养质量，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提高我校

全脱产博士生奖学金、助学金标准，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

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我校全脱产博士生，特指其人事档案

关系在我校、无就业单位、能保证每天至少8小时学习研究时

间且每周至少5个工作日从事博士生课程学习及博士学位论文

研究，且符合《重庆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的我

校全脱产博士研究生。本办法所指奖、助学金均特指我校全

脱产博士生全额奖学金、全额助学金。 第三条 面向我校全脱

产博士生的全额奖学金金额与其学费等额，以冲抵学费的形

式体现；面向我校全脱产博士生的全额助学金每年7000元，

最多按三年计，总计21000元，按本办法有关条款直接按月发

放给全额助学金获得者。二、奖、助学金的申请 第四条 凡符

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我校全脱产博士生均可申请奖、助学

金。 第五条 对我校全脱产博士生，在获得拟录取通知书后需

向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提交奖、助学金申请，经研究生院审

核，符合本办法第二条，且与学校代表机构研究生院签订相

关承诺协议后，获得全额奖学金及全额助学金资格。 第六条 

获得全额奖、助学金的全脱产博士生必须保证每天至少8小时

到学校且实行坐班制，全身心投入学习与研究。三、奖、助

学金的发放 第七条 全脱产博士生新生获得奖、助学金资助资

格后，其助学金从入学第一个月开始按月发放，每月700元，



每年最多按10个月发放。助学金由学校在每月规定时间统一

发放到助学金获得者的银行卡账户上。 第八条 奖、助学金拟

发放名单由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培养办公室提出，由研究

生工作及就业办公室、研究生院院办公室核对，经研究生院

院务会讨论后，确定发放名单，报校财务处复核并发放。四

、奖、助学金的管理 第九条 学校按学年对奖、助学金获得者

进行考评，以确定对其是否继续奖、助或调整奖、助额度；

对不符合奖、助学金发放条件者，学校有权随时停止其奖、

助学金的发放，并保留追回已发奖、助学金的权力。 第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停发或停发并追回奖、助学金： （1）

以欺骗手段获得奖、助学金资格后被检举查实者，将停发并

追回已发奖、助学金； （2）在读期间未经导师批准无故缺

席2天/月者，扣发当月助学金； （3）连续2个月被取消助学

金或累积3个月/年被取消助学金者，其奖、助学金资助资格

自动取消，并在一学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奖、助学金； （4）

因病因事休学1个月以上者，停发休学期间奖、助学金，复学

后应重新提交申请； （5）在读期间受到学校纪律处分的，

自处分下达之月起，停发其奖、助学金； （6）奖、助学金

获得者在读期间，若其导师认为该生不适合继续攻读博士学

位或难以完成学业，经学院及研究生院审核同意后，自同意

之月起停发其奖、助学金； （7）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原

则上其奖、助资格自动取消：①博士生学位课程考试成绩不

及格；②开题报告未获通过；③课程学分未按培养方案要求

按时完成； （8）在办公室、实验室进行打游戏、看电影等

娱乐活动者，发现一次，扣发其当月助学金，累计发现三次

，取消其奖、助学金资格。 （9）经学校研究认为应该停发



或追回奖、助学金的其它情况。 第十一条 导师有责任要求并

有义务监督获得全额奖、助学金的博士生按学校要求实行坐

班制。对于享受了全日制脱产博士生待遇而未脱产全日制学

习者，一经发现，将取消其导师下年度招收全日制博士生的

资格。 第十二条 各学院主管院长、研究生工作组组长、研究

生教务秘书、研究生督导有义务督查奖、助学金获得者按学

校要求实行坐班制，督促其认真学习、研究，定期将情况及

时反馈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或研究生工作及就业指导办公

室。各学院应制定出具体的督查办法。研究生院将不定期对

全脱产博士生坐班情况进行抽查，并按本办法相关规定处理

。五、配套奖学金 第十三条 建议博士生导师对获得奖、助学

金的全脱产博士生提供300元/月、10个月/年的导师配套奖学

金，由学校从导师课题经费中直接转至学生的银行卡上。提

供导师配套奖学金的博士生导师，学校将考虑增加其全日制

脱产博士生招生名额以作为奖励。 第十四条 对因研究及论文

工作本身的需要，而非本人原因需延长至第四学年毕业的全

脱产博士生，建议由学生所在学院提供每人7000元的第四学

年助学金，学校将在财务政策上予以支持，学院可根据有关

条例对学院提供的助学金进行管理。六、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

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学校，由

研究生院代表学校负责解释。本办法之未尽事宜，由研究生

院代表学校提出解决办法。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